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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 厅堂混响时间测

量规范 的通知

计标 号

根据原国家建委 建发设字第 号文的要求 由全国

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归口组织 具体由清华大学编制的

厅堂混响时间测量规范 已经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

现批准 厅堂混响时间测量规范 为国家标准 自一

九八五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本规范具体解释等工作由清华大学负

责

国家计划委员会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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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说 明

本规范是根据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建发设字 号

文的要求 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归口组织 具体由

清华大学编制的

在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认真总结了国

内从事建筑声学工作的有关单位多年实践的经验及可行的测量方

法 对不同类型的厅堂进行了一定的对比试验 并参考了国际标

准化组织 声学 会堂中混响时间的测量 等有关资料

提出了规范初稿 广泛地征求了国内各有关单位的意见 最后经

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定稿

在本规范的施行过程中 希各单位注意积累资料 认真总结

经验 如发现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

我校 以供今后修改时参考

清华大学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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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 条 为统一厅堂混响时间的测量系统和测量方法

使不同单位测量的结果具备互相可比的统一基础 特制定本规范

第 条 本规范适用于一般厅堂的混响时间的测量

第 条 测量厅堂混响时间 除应执行本规范外 尚

应遵守国家现行的其它有关标准或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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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测 量 系 统

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

第 条 被测厅堂应提供满场状况 排演状况和空场

状况等三种被测状况

对以上任何一种状况进行测量时 厅堂的门 窗均应关闭 门

窗帘应展开

第二节 声 源 设 备

第 条 噪声讯号应尽可能通过一个 倍频程或

倍频程的滤波器产生 滤波器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声和振动

分析用的 和 倍频程滤波器 的要求

测量时用于发声的扬声器系统应是无指向性的

测量用声源 集中声源 应置于大幕线中心 离地面高度宜

为 米处

第 条 在混响时间较长 赫以下大于 秒

的厅堂中 也可采用脉冲讯号 如讯号枪 爆竹和气球等 作声

源 此时 要保证声讯号包括所有被测频带的宽度 在被测频带

范围内 声压级应符合本规范第 条的要求

第 条 用交响乐作声源时 为测量所取的声讯号 其

频带范围应包含被测频带的宽度 并应具有足够长的 不致影响

衰变的停息时间
注 乐器在音乐停止时应能立即阻尼 无法立即阻尼的乐器不应列入声源 特别是管乐器

第 条 在所有测点上 衰变前各个被测频率的声压

级 应比相应的背景噪声级高 分贝

第 条 测量同一厅堂的满场 空场或排演状况的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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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时间 宜使用相同的声源

第三节 接 收 设 备

第 条 接收系统应包括传声器 测量放大器 倍

频程滤波器和记录仪器 接收系统的设备 宜符合下列要求

一 传声器应是无指向性的

二 记录系统宜采用声级记录仪 电平记录仪 记录时 所

选用的记录仪的笔速 不得影响衰变特性 并应调节记录仪的纸

速使衰变曲线的斜度接近

记录系统亦可采用与声级记录仪 电平记录仪 性能相当的

能直接读出混响时间数字的记录仪器

如采用录声机 录音机 记录声衰变 录声机 录音机 的

录放系统则应在本规范要求的频率范围内具有线性频率特性 其

信噪比不应少于 分贝

测量用的录声机 录音机 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磁带录

音机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 中盘式二级 盒式三级的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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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测 量 方 法

第一节 测量频率

第 条 测量混响时间所选取的频率 不应少于以下

个倍频程中心频率

赫

如有必要 应增加频率间隔为 倍频程的中心频率

频率的选用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声学测量中的常用频

率

第二节 测 点 选 择

第 条 测量厅堂的混响时间的测点数 满场时不应

少于 个 空场时不应少于 个

对于非对称性厅堂 应适当增加测点

第 条 所选择的测点应有代表性 对于对称性厅堂

测点必须在偏离纵向中心线 米的纵轴上及侧座内选取

测点位置的选择 应包括池座前部约 处 挑台下以及侧

座 但应避免在直达声场内

对于有楼座的厅堂 应有楼座区域的测点

满场时的测点位置应尽量与空场时的测点相重合

如有必要应加测舞台测点 对有明显耦合的厅堂 应在耦合

变异外加测点 其结果不计入全场平均

第 条 测点距离地面高度应为 米 与墙面的距

离 应大于所测频带下限中心频率的半波长

第三节 记录数目与选值

第 条 每一测点对于每一测量频率的有效混响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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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变曲线不应少于三条

第 条 衰变曲线的衰变范围不应少于 分贝 在该

范围的衰变曲线应从起始水平以下 分贝到 分贝呈直线形 并

应由此直线的斜率决定混响时间

当衰变曲线呈折线形状时 应取前折 即自起始水平以下 分

贝到 分贝内呈直线形部分 并应由此决定混响时间 按此规定

所取的混响时间应在报告中说明 在绘制混响时间频率特性曲线

时 该点应以空心圆表示 以与其它之值有所区别

对于在某些测点或在某些频率下 测得的所有曲线均为非直

线形的弯曲曲线时 亦应在报告中加以讨论说明 必要时 应附

衰变曲线 所求得之值 不应参与全场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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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结果表达

第一节 混响时间的表达形式

第 条 按测点对每一测量频率求出混响时间的平均

值和标准偏差 应按所述的倍频程中心频率列成混响时间频率特

性表

对混响时间分布较均匀的厅堂 亦可按全场每一测量频率的

平均值给出相应的混响时间频率特性和标准偏差 平均值应按数

字修约规则计算到小数点第二位

第 条 用曲线图形表达混响时间时 应按现行的国

家标准 绘制频率特性曲线和极座标图的标度和尺寸 的要求 在

横座标给出对数标度的频率 纵座标以线性标度表示时间

个倍频程与 秒的刻度比应为 并应取 倍程 即频

率比为 之长度为 厘米 图中各点应采用直线连接

第二节 测量报告内容

第 条 混响时间测量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并应按

本规范附录二的要求编写

一 测量厅堂所在地及名称

二 测量项目 测量单位 测量日期和主要测量者

三 厅堂体积 每座容积和内表面积

四 座椅数量和材料类型 如果是软椅 应说明材料类型 测

量时翻起或平放 满场时应说明观众占座情况

五 乐池敞开或封闭 防火幕或大幕挂起或放下

六 按比例绘出厅堂的平面和纵剖面简图 并标明测点位置

七 厅堂内各界面材料的布置与内装修情况 包括舞台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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帘 各门窗帘的质量 舞台 反射罩与乐池状况 以及测量时的

放置状况

八 测量时室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

九 声源类别或声源设备 仪器的类别 型号和置放位置 如

果是乐队应给出具体人数或占地面积 并说明舞台陈设和舞台反

射罩情况

十 所用记录仪器的类别和型号 如采用录声机 录音机 记

录 应予具体说明

十一 测量的混响时间频率特性表和频率特性曲线

十二 测量方框图



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

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

附录一 名 词 解 释

现用名词 说 明

混响时间 当声源停止后声压级衰变 分贝 相当于平均声能密度降为原来

的 所需的时间

本定义假设之前提为 声衰变时 被测之声压级衰变量与时间呈

线性关系 以及背景噪声足够低

满 场 正常使用 或演出 状况 观众占座率达 以上

排演状况 厅内只有必要的测量技术人员和参加演出的演员 以及必要的布

景 道具 而这些都必须与相对应的满场正常使用时相同 但没有

任何观众

空 场
除必要的测量技术人员外 厅内没有观众和演员 测量时 厅内

设施与相对应的满场正常使用时完全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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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 混响时间测量报告

本测量按 厅堂混响时间测量规范 进行

厅堂名称 测量日期 年 月 日

大厅体积 米 室内温度 相对湿度

每座容积 内表面积 米

座椅数量和材料类型

测量状况 满场 排演状况和空场 满场时观众占座 满场时观众为成人或儿

童 衣着的季节性等

大厅内装修情况

乐池的敞开封闭 防火幕或大幕挂起或放下

舞台陈设和舞台反射罩情况

声源类别型号和位置

记录仪器 包括录声机 的类别和型号

大厅的平面和剖面简图并标明测点位置

测量方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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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响时间频率特性表 单位 秒

混响时间频率特性曲线

测量单位 主要测量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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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三 本规范用词说明

一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 说明如

下 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

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

正面词采用 必须

反面词采用 严禁

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

正面词采用 应

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

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

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

反面词采用 不宜

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

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

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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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说明

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清华大学 谭恩慈


